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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为生产而持有的

材料的期末计量

北 京 叶江虹

《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规定：“为生产而持有的

材料等，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的，该材料

仍然应当按照成本计量；材料价格的下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

现净值低于成本的，该材料应当按照可变现净值计量。”判断

为生产而持有的材料是否需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依据是其

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与其成本的比较关系：如果用其

生产的产成品减值了，则意味着材料也发生了减值；如果用其

生产的产成品没有减值，则意味着材料也没有发生减值。

例：2007年 12月 31日，甲公司库存原材料（C材料）的账

面价值（成本）为 60万元，市场价格为 55万元，假设无其他购

买费用。由于 C材料的市场价格下降，用 C材料生产的 D型

机器的市场价格由 150万元下降为 135万元，但其生产成本

仍为 140万元，将 C材料加工成 D型机器尚需投入 80万元，

估计销售费用及税金为 5万元。

要求：确定 2007年 12月 31日 C材料的价值。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确定为生产而持有的 C材

料期末按照什么计量时，需要先判断用其生产的 D型机器的

成本与其可变现净值孰高孰低。第一步，计算用 C材料生产

的 D型机器的可变现净值。D 型机器的可变现净值越135-

5越130（万元）。第二步，对 D型机器的可变现净值与其成本进

行比较。D型机器的可变现净值 130万元低于其成本 140 万

元，因此 C材料应当按可变现净值计量。第三步，计算 C材料

的可变现净值，并确定其期末价值。C材料的可变现净值越

135-80-5越50（万元）。则 C材料的期末价值应为其可变现净

值 50万元。

判断为生产而持有的材料是否发生减值，是否也直接适

弃置费用符合损失的定义，属于企业非日常活动所发生

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经

济利益的流出。那么，弃置费用是属于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损

失还是属于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损失，如何进行账务处理

呢？根据“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弃置费用使负债增加，又

未使资产增加，只造成所有者权益减少，所以应该归属于直接

计入所有者权益的损失。《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规范

了“资本公积”科目的核算内容：“本科目核算企业收到投资者

出资额超出其在注册资本或股本中所占份额的部分。直接计

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也通过本科目核算。”所以，弃置

费用可通过“资本公积”科目核算，按现值计算确定入账金额，

按实际利率法摊销。茵

固定资产弃置费用之处理

解 放 军 总 装 备 部 西 安 军 事 代 表 局 何宗宁

一、问题的提出

《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规定，对于特殊行

业的特定固定资产，确定其初始入账成本时，应考虑预计弃置

费用因素。预计弃置费用金额与其现值相比通常相差较大，需

要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按照现值计算确定应计入固定资产

成本的金额和相应的预计负债。

弃置费用既然计入固定资产成本，就应该符合资产的定

义（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

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和确认条件（与

该资源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该资源的成本或者

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那么，弃置费用是企业过去的交易或

者事项形成的吗？显然，弃置费用是未来的事项形成的。弃置

费用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或者说，与该资源有关的经

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吗？其只能造成经济利益流出企业。这

样看来，弃置费用既不符合资产的定义，也不符合资产的确认

条件，因此不应该将弃置费用计入固定资产成本。

将弃置费用计入固定资产成本，也不符合会计信息质量

要求。相关性原则要求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与投资者等财务

报告使用者的经济决策相关。谨慎性原则要求企业不高估资

产或者收益、不低估负债或者费用。而将弃置费用计入固定资

产成本会高估资产、低估费用。

二、建议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规定：“费用是指企业在日

常活动中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与向所有者分配

利润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出。”弃置费用符合“会导致所有

者权益减少的、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

出”，不符合“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发生的”，所以不能作为费用。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规定：“损失是指由企业非

日常活动所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与向所有者分

配利润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流出。”收入和费用与利得和损失的

区别就在于，收入和费用是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而利得和损

失是在非日常活动中形成的。利得和损失又分为直接计入所

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以及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

失。例如，营业外收入（支出）就属于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

（损失），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就属于直接计入所

有者权益的利得（损失）。引入利得和损失概念后，“利润=收

入-费用”就扩展为“利润=（收入-费用）+（直接计入当期利

润的利得-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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